
國立清華大學「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修讀辦法 
 

104年07月17日103學年度第1次學程籌備會議通過 
105年05月10日104學年度第1次學程會議修訂 
108年09月11日108學年度第1次學程會議修訂 
109年01月17日108學年度第2次學程會議修訂 
110年01月07日109學年度第2次學程會議修訂 
115年03月31日114學年度第1次學程會議修訂 

一、適用對象：115年度起入學之「前瞻功能材料產業博士學位」博士班研究生。 

二、資格考試辦法  

(一) 必須通過資格考試，否則應予退學。學生應於提出畢業學位論文口試申請前，確

認已符合資格考試通過標準。 

(二) 資格考試認定範圍放寬至本校工學院下各系所之資格考試標準，應依其指導教授

所屬系所之認定核心課程至少修習其中2科並及格，即通過本學程資格考試。 

(三) 學生提出畢業口試申請時，由其指導教授所屬系所之辦公室，依本學程規定協助

審查其資格考試是否通過。 

三、修課規定： 

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20學分（含書報討論2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

滿34學分（含書報討論4學分），其中 

(一) 修讀本院課程不得少於6學分。 

(二) 選修本院大學部課程最多不得超過6學分或二門課。 

(三) 碩士班已經修過研究所課程且不在碩士班畢業學分內，可申請抵免，最多可申請

抵免9學分。 

(四) 非理工科學領域或產業相關之課程，不計入畢業20學分中。如有特殊原因，可提

出申請。 

(五) 書報討論必修兩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書報討論必修四學期。但不列入畢

業學分。 

(六) 每位研究生於新生入學時須參加本校環安中心舉辦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

習並通過。本校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提供在碩士班期間之上項研習證明者

(三年內)，入學時不須再參加上項講習。在未完成上項講習之前，不得開始做研

究。 

(七) 須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該課程採網路教學方

式實施，為0學分之必修課程。凡修習本課程之學生，須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

格標準；未通過者，最遲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未完成本課程之學生，

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四、畢業論文口試： 

(一) 論文發表  

1. 發表一篇 SCI 論文並為第一作者。 



2. 發表的論文必須有學程指導教授姓名且學生須署名本學程。 

3. 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須與其博士論文直接相關。 

(二) 專利申請 

提出一件專利申請並獲學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提出之專利須與其博士論文直接

相關。 

(三) 畢業口試之申請應在口試前三週提出。 

五、產業實習 

在學期間須參加學程合作企業提供之產業實習或計畫2年並及格，未及格者不得申請

學位考試。 

六、其他 

(一) 本學程研究生不得有雙重學籍，但可參與本學程雙聯博士學位，惟須於教育部

補助期程之外或經產學合作公司同意派赴國外，才得參與雙聯博士學位。 

(二) 博士生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 

(三) 入學後一個月內必須選定指導教授，並向學程辦公室登記，繳交指導教授確認

單。選課須由指導教授簽名。 

(四) 其他未訂事項，依國立清華大學教務章則規定處理。 
 


